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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
“回头看”交办案件办理结果公示（第二十六批）

一 、洛 阳 市 伊 川 县 受 理 编 号 ：
X410000201806270074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1、伊川县彭婆镇多家耐
火材料厂粉尘污染，严重影响附近居民身体健康；2、当
地环保部门环境监管不到位，耐火村料厂环境污染问
题长期得不到解决；3、官商勾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有上级部门检查了，当地主管部门提前通知停产，假装
关闭，弄虚作假整改等。伊川县彭婆镇耐火材料产业
现有各类耐火材料企业55家，其中曹沟村16家、智沟村
22家、其他区域17家。企业产品和生产工艺基本相同，
主要原料为石英石原矿，生产工艺为石英石原矿——
破碎——粗磨——细磨——成品，主要生产设备有鄂
破机、球磨机、搅拌机等，主要产品为石英石粉，主要用
来为钢铁企业提供耐火原材料。整个生产过程基本无
任何环保设备，而且无环评审批等环保手续（或者花钱
办理了环评手续）。生产过程中粉尘无组织排放严重，
除尘基本靠风。厂区生产原料等无防护措施随意堆放
等。污染企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所列名单：伊川县恒润
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伊川县彭婆凯祥耐火材料厂、伊川
县恒耐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伊川县金威耐火材料有限公
司、伊川县彭婆镇石磊微粉耐火材料厂、伊川县和鑫耐
火材料有限公司、洛阳市伊川县君威耐火材料有限公
司、伊川县彭婆镇靖逸耐火材料厂等。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伊川县彭婆镇现有耐火材
料（硅石、石英砂）企业59家，企业手续齐全，建设有污
染防治设施，但在生产时，不同程度存在粉尘无组织排
放现象。由于冬春季节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频次较高
引起群众误会，经调查，不存在官商勾结、弄虚作假现
象。举报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伊川县委、县政府制定了《整治
实施方案》并下发了《关于做好无组织排放污染治理工
作的通知》，计划利用3个月时间，按照疏堵结合、分类
指导的原则，对县域内所有石英砂企业进行专项整治，
通过关闭退出一批、提升改造一批、转型升级一批，从
根本上解决石英砂行业环境污染问题。对自愿退出的
企业，严格按照“两断三清”要求，引导企业在7月30
日前自行拆除关闭到位；对承诺改造的企业，支持其加
大技术入股、加快技术改造，严格按照上级政策要求和
排放标准进行整改。9月30日前对整治到位的企业
严格按照标准验收，对达到验收标准的企业可以继续
生产，对未完成整治或验收不合格的，坚决取缔；对愿
意转型升级的企业，按照“一厂一策”原则，引导支持企
业通过招商引资、承接外地企业转移等途径，延伸产业
链条，提高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

二 、洛 阳 市 伊 川 县 受 理 编 号 ：
D410000201806300007

反映情况：洛阳市伊川县葛寨镇后富山村北边有
个养猪场，臭气熏天影响附近居民正常生活。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养殖场位于葛寨镇后富山村
西北，采取固液分离、密闭发酵等措施，粪便经无害化
处理后还田，现场调查该养殖合作社周边存在臭味。
举报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伊川县政府责令葛寨镇政府、县
畜牧局加强对该养殖场粪污设施监督管理，养殖合作
社要改进饲养管理，及时清粪，做好圈舍环境卫生，在
饲料中添加益生菌等减臭剂，在收集池加盖防蝇网等
防蝇措施，减少臭气扩散，减少苍蝇孳生，减轻对周边
群众的影响。

三 、洛 阳 市 水 务 局 受 理 编 号 ：
D410000201806300042

反映情况：洛阳市涧西区华山路大唐热电厂大量
取用洛河水问题，公示结果是取水合法；洛河水替代自
来水项目因为具备了使用中水的条件但未充分利用，按
照规定不允许新增取水许可，违背水十条条例。

调查核实情况：大唐洛阳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与洛
阳北控水务集团涧西污水处理厂签订的中水供水合
同。为降低成本、满足国家水资源节约使用、梯级利用
的要求，2018年5月，该公司投资2000万元，新建水
处理设施，预计该项目2018年11月完工，工程建成
后，将减少自来水使用量，在中水供水水质能够满足使

用需求的情况下，每年将新增中水使用量100万吨。
2015年国家出台的“水十条”中关于再生水利用规定
为：“促进再生水利用。具备使用再生水条件但未充分
利用的钢铁、火电、化工、制浆造纸、印染等项目，不得
批准其新增取水许可”。我市并未新批复新增该取水
许可水量。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一是大唐热电加快新建水处理
设施的建设步伐，采取积极的技术措施，逐步提高中水
使用量；二是认真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按照

“水十条”有关规定，严格取水许可审批，切实保护地下
水资源，合理开发地表水资源，鼓励再生水资源使用。

四 、洛 阳 市 伊 川 县 受 理 编 号 ：
X410000201806300151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洛阳市伊川县城关镇李
圪垯村村边有个洛阳旭强高岭土科技有限公司，是打着
生产高岭土幌子的化工厂，专门生产化工有毒产品黄丹、
三盐基硫酸铅、二盐基亚磷酸铅，生产中污染很严重，还
有毒，无安全设施。用大批量硫酸和危险化学品亚磷酸，
工人和村民无安全保障，污染周围居民。无手续，环保来
检查就停止生产，过后又开始生产，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洛阳旭强高岭土科技有限
公司办理有营业执照、现状环境评估报告备案、企业建
设用地批复等，手续齐全，生产工艺不涉及化工产品，
因市场原因现已自行拆除了生产设备，不存在环保来
检查就停止生产，过后又开始生产。举报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伊川县责令环保部门加强对该
企业的巡查力度。同时，伊川县将继续贯彻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积极引导企业走科技
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科学
发展道路，促进伊川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五 、洛 阳 市 伊 川 县 受 理 编 号 ：
X410000201806270041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洛阳市伊川县高山镇洞
子沟村一组东岭（张村地域）有一个新大牧业养猪场，养
猪场位于村庄东350米处，处于四季顺坡风的上风口，
村内苍蝇满天，臭气熏天。猪场运行半年多，规划的南
北两个大化粪池没有硬化，没有顶盖，个别猪舍猪粪便
直接溢流舍外，严重污染地下水。质疑建设单位资质及
招标手续是否合法，环评手续是否合法，环评为何不有
考虑风向、水源因素，整车的死猪仔运到哪里了。村庄
整天臭味呛人，再好的环评手续百姓也不会信服。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现场，常新农业养殖小区选址
符合动物防疫条件规定的距离要求。调查时在该养猪
场附近村庄有异味。现场未发现猪舍粪便直接外流痕
迹，猪舍粪便均按照工艺要求收集，进行固液分离，经
无害化处理后进行肥田，无污水外排、下渗现象。对地
下水进行取样监测，监测各项指标均达到地下水质量
标准。死亡生猪由保险公司派专车统一运送至伊川县
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集中处理，随车有畜牧监督人员
全程监督。伊川县对该项目未批先建的行为已立案处
罚。举报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伊川县政府要求高山镇、县畜牧
局加强粪污设施监督管理，常新农业要改进饲养管理，
及时清粪，做好圈舍环境卫生，在饲料中添加益生菌等
减臭剂，在收集池加盖防蝇网等防蝇措施，减少臭气扩
散，减少苍蝇孳生，减小对周边群众的影响。

六 、洛 阳 市 嵩 县 受 理 编 号 ：
X410000201806300165

反映情况：洛阳市嵩县木直街乡瓦屋沟组村，沟里有
一个炸药爆破焊接钢板的场子，该场子严重污染环境和居
民生活。1、噪音污染，该场子已经在此地放炸药4年之久，
白天放的次数数不清，方圆20公里都能听到巨大的爆炸
声，严重影响村民平常生活，时间长了炸药的冲击波把村里
的土房震塌，砖房震裂；2、气体粉尘污染，爆破场地周围的
树木也被炸药熏的碳化了，远一点的树木都没有了叶子，炸
药的粉尘落在植被上面。炸药随便堆放也没有防护，只要
一下雨炸药都冲刷到地下水层造成污染，关于这个问题也
向12369反映，回复是：环保稽查工作人员对地表水和地下
水送去化验，没有达到污染标准。至今没有结果。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被举报的企业为嵩县星源复

合钢材有限公司，注册于2013年10月17日，2015年
12月在木植街乡升坪村瓦屋沟组林坡内建场生产，生
产过程中利用民爆物品爆破焊接钢材，每次爆破焊接
过程均会产生较大声响，每天的爆破次数为3至5次，
影响到周边群众的生活。嵩县住建局通过技术鉴定，
认为“村里民房部分存在裂缝，但这些裂缝产生的原
因，具有不确定性，也不具有唯一性。从抽查这几户来
看，这几户的房屋尚不具备危房标准，可正常居住”。
爆炸焊接点树叶枯死情况从场子边向外辐射10至40
米，再远处树木有枝干损伤和落叶现象。该公司所用
民爆物品由嵩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和公安局领导审批，
河南省永联民爆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嵩县分公司提供，
审批后，嵩县民爆器材运输爆破有限公司承担运输任
务，洛阳双瑞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负责爆破施工，嵩
县民爆器材运输爆破有限公司按照协议，当天使用，当
天运输，作业现场不存放爆炸物品。嵩县环保局和嵩
县疾控中心接举报后，均对该区域抽取地下水和井水
进行化验，检验结果显示该地区水质符合国家饮用水
标准，并对该组群众进行了情况说明。举报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截至目前，该公司处于关停状
态。嵩县将组织工商、环保、安监、林业部门依法吊销
该公司营业执照；彻底清理该公司的一切设施设备，取
缔到位；林业部门已制定出植被恢复具体方案，要求于
7月25日之前完成在该区域栽植容器袋侧柏、撒播紫
穗槐或烧饼花种子，及时恢复该区域生态环境。木植
街乡政府加大对该区域的巡查监管力度，确保关停到
位，防止死灰复燃。

七 、洛 阳 市 偃 师 市 受 理 编 号 ：
X410000201806300189

反映情况：我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学石油储运专
业，我的家乡偃师市有大大小小的鞋厂上千家，每次放
假回来都会闻到一种有机溶剂的气味，特别是鞋厂聚集
的北窑和山化，经过我了解都是鞋厂在生产过程中喷涂
的一种有机溶剂稀释的涂料。用大量的二氯甲烷、二氯
乙烷或溶剂油。因我学化工，这种使用方法都属于国家
治理的VOCs无序排放范围，不仅对大气有害，还对长
时间接触的工人有害、居住周边村民更有害。大部分鞋
厂安装了环保设备，但是这种设备对VOCs处理几乎无
用，形同虚设。解决这个无序排放VOCs的方法，最好
是不用有机溶剂，必须用了需要上专业的设备分段处
理，才能有效的控制VOCs的排放达标。希望领导能重
视，发展经济的同时，还村民一片清新的空气吧。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偃师市制鞋企业生产工艺
相对简单，投资规模较小，企业数量增减不断变化，目
前大约有制鞋企业650余家，其中聚氨酯布鞋生产线
约300条，预塑布鞋生产线约400条。制鞋企业主要
分布在槐新街道办、伊洛街道办、商城街道办和山化
镇，工作人员在对槐新街道办北窑村制鞋工业区和山
化镇制鞋工业园制鞋企业进行调查时，现场能闻到轻
微的塑料气味。预塑布鞋生产线不使用有机溶剂，聚
氨酯布鞋生产线的脱模工段使用的脱模剂含有机溶
剂，脱模剂原液的主要成分：去离子化水、乳化蜡液、甲
基硅油乳液、改性硅油乳液等，脱模剂原液经稀释后使
用，一条聚氨酯布鞋生产线每天脱模剂使用量约4公
斤，少部分脱模剂都喷涂在鞋模具上，被沾染进鞋底吸
收，大部分被废气处理设施收集处理后排放。2017年
5月，根据《洛阳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
室关于落实防治臭氧相关措施的紧急通知》的要求，要
求全部制鞋企业限期完成VOCs工艺废气治理任务。
2017年8月偃师市制鞋企业全部安装VOCs废气收集
处理设备。制鞋企业产生的VOCs废气经废气处理设
备收集处理后排放，经委托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进
行检测，检测报告显示VOCs排放数据均低于河南省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建议值。举报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偃师市相关部门加大对制鞋企
业的检查力度，确保废气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满足
河南省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建议值要求；要求
工信、环保等部门探索新工艺，寻找更清洁、更环保的
脱模剂产品，替代目前使用的二氯甲烷和汽油稀释的
脱模剂，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下转A05版）


